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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作業指引

第一章電子發票基本概念與願景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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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電子發票基本概念與願景介紹

第一章電子發票基
本概念與願景介紹

從交易談到法規，從法規談
到系統設計概念，從系統設
計概念點出願景，從願景說
明未來推動的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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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的效益

導入B2B

與營業人內部其他系統整合

企業流程改造

減少人工登打進項發票及
郵寄成本

導入B2C 節省儲存紙本發票空間

節省紙本成本

無實體索取發票

1.導入B2B注重企業
流程改造與系統整
合效益為主，買賣
方合意過程是透過
電子化整合的方式
進行電子化合意，
節省紙本發票空間
與紙張成本為輔。
2.導入B2C是以節省
紙本發票空間與紙
張成本為主，企業
流程改造與系統整
合效益為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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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法規與系統建置關係

同意與合意

賣方

買方

成交
索取發票或折
讓單方式

電子發票相關
法規規範

依法建置電子
發票系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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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系統設計主要參考的法規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統一發票給獎辦法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
電子發票上傳與接收規定

※電子發票相關法規請參考最新修訂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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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上傳與接收規定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:

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，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，應於開立後四十八
小時內將統一發票資訊及買受人以財政部核准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之
載具識別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，並應使買受人得於該平台查詢、接
收上開資訊。如有發票作廢、銷貨退回或折讓、捐贈或列印電子發
票證明聯等變更發票資訊時，亦同。

開立電子發票之營業人，買受人為營業人者，應於開立後七日內將
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平台存證，並由平台通知買受人接收，買受人
未於平台設定接收方式者，應由開立人通知。如有發票作廢、銷貨
退回或折讓時，開立人應依上開時限完成交易相對人接收及將資訊
傳輸至平台存證。

開立人符合前二項規定者，視為已將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，買受人
視為已取得統一發票。但有其他不可歸責於營業人之事由，致無法
依前二項規定辦理者，應於事由消滅之翌日起算三日內完成傳輸並
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，經該管稽徵機關核准者，視同已依規
定交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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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系統設計主要參考的法規

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統一發票給獎辦法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

(1)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5點
(2)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8點
(3)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31點
(4)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2點

※電子發票相關法規請參考最新修訂版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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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合意方式規定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5點：

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，依本法第三十二條及本作業要點規定開立
電子發票，嗣後雙方同意以網站、電話或其他電子方式合意銷貨退
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，得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立、傳輸或
接收「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」，免以紙本「銷貨退回
、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」交付，並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
四項規定之時限將該證明單資訊傳輸至整合服務平台存證。

前項所稱「以網站、電話或其他電子方式合意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
或折讓」者，該網站或其他電子方式之系統功能需具備加解密或其
他資訊安全措施，以達到資料內容及傳輸之私密性、完整性、來源
辨識性、不可否認性及可歸責性。並依本作業要點第十二點規定保
存五年，以備稽徵機關查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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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同意接收與索取發票方式規定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8點:

交易相對人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接收電子發票或電子發票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
證明單：

 (一) 指定整合服務平台、加值服務中心或自有之電子發票系統作為接收系統，
並由系統自動回復已同意接收之訊息。

 (二) 於整合服務平台、加值服務中心或自有之電子發票系統設定逐筆或批次接
收，並由回復已同意接收之訊息。

 (三) 使用載具索取電子發票。

 (四) 未能以前三款方式接收者，取得開立人提供之電子發票證明聯或電子發票
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證明聯。

 依前項第二款規定，於整合服務平台接收電子發票或電子發票銷貨退回、進貨
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者，並得以下列方式之一為同意接收訊息，傳輸予開立人：

 (一) 於整合服務平台設定電子郵件信箱，以該電子郵件信箱回復已同意接
收之訊息。

 (二) 於整合服務平台設定電子公文系統，以該電子公文系統回復已同意接
收之訊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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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證明聯落日條款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31點:
開立人依本作業要點規定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、電子發票銷貨退回
、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證明聯予交易相對人者，其紙質監督，除
向財政部印刷廠所申購之感熱紙外，由所在地稽徵機關書面審核第
三方公正檢驗機關（構）出具之檢測報告。

買受人依第十八點第一項第四款取得電子發票證明聯之規定，其實
施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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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交易相對人同意訊息保存規定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2點:
電子發票之開立、作廢、銷貨退回、進貨退出或折讓，應經交易相
對人同意，營業人並應留存該同意訊息與相關證明文件，至少保留
五年。

依據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2點規定指出何謂交換就是買賣雙方
交易需經買賣雙方同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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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規定為基礎至系統依法之設計概念

B2B交換

B2B存證

B2C存證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
(電子發票接收與上傳規定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5點
(電子發票合意方式規定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8點
(電子發票同意接收與索取發票

方式規定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31點
(電子發票證明聯落日條款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2點
(電子發票交易相對人同意訊息

保存規定)

電子發票
完成交付

接收與上傳
平台

同意與合意
(交換)

索取發票方式

交易相對人同
意訊息保存

法規規定之基礎
任何交易都需
要完成交換
(雙方合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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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交換與存證概念說明

B2B交換

B2B存證

系統完成交換[系統整合電子化合意]

加值中心或營業人之系統完成交換
[系統整合電子化合意]

非系統完成交換[非電子化合意]
(交付電子發票證明聯)

B2C存證

非系統完成交換[非電子化合意]
(交付電子發票證明聯)

非系統完成交換[非電子化合意]
(以載具索取票)

※任何交易都需要完成交換(雙方合意)
1.交換分兩種:
(1)系統完成交換[系統整合電子化合意]
(2)非系統完成交換[交付紙本或載具索取合意]
2.不經電子發票平台交換發票:需將交換發票內容轉換成存證發票格式上傳大平台
3.經電子發票平台交換發票:不需將交換發票內容轉換成存證發票格式上傳大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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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資料交換標準訊息建置指引概念

MIG 3.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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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發票傳送流程

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B2C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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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賣方營業人 買方營業人

(A1)開立發票A0101 (A2)接收開立發票A0101

(A3)開立確認A0102(A4)接收開立確認A0102
開立

(E2)接收作廢折讓B0201 (E1)開立作廢折讓B0201

(E4)接收作廢折讓確認B0202(E3)作廢折讓確認B0202

作廢
折讓

(C1)作廢發票A0201 (C2)接收作廢發票A0201

(C3)作廢發票確認A0202(C4)接收作廢確認A0202
作廢

(B2)接收退回發票A0301 (B1)退回發票A0301

(B4)接收退回發票確認A0302(B3)退回發票確認A0302

退回
發票

(D1)開立折讓證明單B0101 (D2)接收折讓證明單B0101

(D3)折讓證明單確認B0102(D4)接收折讓確認B0102
折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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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發票傳送流程

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B2C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

25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作廢折讓證明單B0501作廢
折讓

平台存證資料查詢B2B

賣方營業人/加值中心 買方營業人/加值中心

開立發票A0401開立 平台存證資料查詢B2B

作廢發票A0501作廢 平台存證資料查詢B2B

折讓證明單A0601折讓 平台存證資料查詢B2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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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發票傳送流程

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B2C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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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費通路(B2C)發票傳送流程

作業說明：
1.賣方營業人應於發票開立後48小時上傳所有開立、作廢、折讓等訊息。
2.B2C發票開立如有需調整或補上傳時應於次期15日前完成作業。如未能於發票開立
上傳時限內完成修正上傳者，須通報財政資訊中心與所在地稽徵機關，並向平台提
出「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營業人作業異常問題修正申請單」申請。

情境 上傳順序
1.發票開立 開立(C0401)

2.發票作廢 開立(C0401)→作廢(C0501)

3.發票誤作廢更正 開立(C0401)→作廢(C0501)→註銷(C0701)→開立(C0401)

4.更正發票內容 開立(C0401)→註銷(C0701)→開立(C0401)

5.發票折讓 開立(C0401)→折讓(D0401)

6.發票誤折讓 開立(C0401)→折讓(D0401)→作廢折讓(D0501)

7.更正折讓內容 開立(C0401)→折讓(D0401)→作廢折讓(D0501)→折讓(D040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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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發票傳送流程

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B2C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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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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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大平台Web
開立

大平台後
台處理發
票上傳與
下載

營業人B(買方)

9

大平台Web
開立

大平台後
台處理發
票上傳與
下載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 轉出A01011 2 傳A01013

下載A0101
4轉入A01015

查看發票6

確認發票7 轉出A01028 上傳A0102

下載A0102

10

轉入A0102

11

查看發票

12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買賣方營業人，發票資訊還未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需另外人工登
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資訊能力較弱或資訊預算低之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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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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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營業人B
內部發票
系統

營業人B
(Turnkey)

營業人B(買方)

9

大平台Web
開立

大平台後
台處理發
票上傳與
下載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 轉出A01011 2 傳A01013

下載A0101
4轉入A01015

查看發票6

確認發票7 轉出A01028 上傳A0102

下載A0102

10

轉入A0102

11

查看發票

12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一方營業人(賣方)，發票資訊還未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需要另外
人工登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有一方資訊能力較弱或資訊預算低，另一方資訊能力強之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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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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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營業人B
公司內部
發票系統

加值中心
(Turnkey)

營業人B(買方)

9

大平台
Web開立

大平台後
台處理發
票上傳與
下載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 轉出A01011 2 傳A01013

下載A0101
4轉入A01015

查看發票6

確認發票7 轉出A01028 上傳A0102

下載A0102

10

轉入A0102

11

查看發票

12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一方營業人(賣方)，發票資訊還未整合到內部系統，需另外人工
登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有一方資訊能力較弱或資訊預算低，另一方資訊能力強之營業人。



35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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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營業人B
內部發票
系統

加值中心D
(Turnkey)

營業人B(買方)

9

營業人A
內部發票
系統

加值中心C
(Turnkey)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 轉出A01011 2 傳A01013

下載A0101
4轉入A01015

查看發票6

確認發票7 轉出A01028 上傳A0102

下載A0102

10

轉入A0102

11

查看發票

12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買賣方營業人，發票資訊已經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買方不需索取
紙本發票，也不需另外人工登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資訊能力強或有系統整合需求之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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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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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營業人B
內部發票
系統

加值中心D
(Turnkey)

營業人B(買方)

9

營業人A
內部發票
系統

營業人A
(Turnkey)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 轉出A01011 2 上傳A01013

下載A0101
4轉入A01015

查看發票6

確認發票7 轉出A01028 上傳A0102

下載A0102

10

轉入A0102

11
查看發票

12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買賣方營業人，發票資訊已經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買方不需索取
紙本發票，也不需另外人工登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資訊能力強且有系統整合需求之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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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大平台Web交換模式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大平台交換

透過加值中心與大平台交換

不同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與加值中心交換

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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營業人自建系統交換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營業人B
內部發票
系統

營業人B
(Turnkey)

營業人B(買方)

9

營業人A
內部發票
系統

營業人A
(Turnkey)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 轉出A01011 2 上傳A01013

下載A0101
4轉入A01015

查看發票6

確認發票7 轉出A01028 上傳A0102

下載A0102

10

轉入A0102

11

查看發票

12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買賣方營業人，發票資訊已經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買方不需索取紙本
發票，也不需另外人工登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資訊能力強且有系統整合需求之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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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發票傳送流程

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B2C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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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權變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營業人自建系統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多元交付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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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營業人B(買方)

營業人A(賣方) 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加值中心
(Turnkey)

將 A0101(賣方開立)
與 A0102(買方確認)
轉為A0401(買賣方合意)

9

營業人B
內部發
票系統

營業人A
內部發
票系統

加值中
心交換
發票服
務中心

開立發票

轉出A0101

1

2

轉入A0101

3
查看發票4

確認發票5
轉出A0102

6

轉入A0102

7
查看發票

8

1
0

上傳A0401
(B2B存證)

1.買賣雙方交換訊息A0101
+A0102記錄在加值中心，故有必要需
請加值中心負舉證之責(電子發票實施
作業要點第16點)

2.加值中心發票開立與作廢需依規定使
用憑證(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6點)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買賣方營業人，發票資訊已經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不需另外人工
登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資訊能力強或有系統整合需求之營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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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權變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營業人自建系統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多元交付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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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變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加值中心
(Turnkey)

將 A0101(賣方開立)
與 A0102(買方確認)
轉為A0401(買賣方合意)

9

加值中心
開立發票
系統

營業人B(買方)

加值中心
開立發票
系統

加值中
心交換
發票服
務中心

營業人A(賣方)

開立發票

轉出A0101

1

2

轉入A0101

3
查看發票4

確認發票5
轉出A0102

6

轉入A0102

7
查看發票

8

1
0 上傳A0401

(B2B存證)

※採此交換模式之買賣方營業人，發票資訊尚未整合到公司內部系統，需要另外人工登
錄。
※適用買賣方資訊能力強或資訊預算高之營業人。

1.買賣雙方交換訊息A0101
+A0102記錄在加值中心，故有必要需
請加值中心負舉證之責(電子發票實施
作業要點第16點)

2.加值中心發票開立與作廢需依規定使
用憑證(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6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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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權變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營業人自建系統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多元交付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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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存證發票

加值中心
Turnkey

電子發票
整合服務
平台
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A0101(開立)1

索取電子發
票證明聯
(買方簽署)

2

A0102(買方簽署)3

4

A0401(買方簽署)

5

將 A0101(賣方開立)
與 A0102(買方確認)
轉為A0401(買賣方合意)

※買方營業人未導入電子發票可採用之模式，但買方發票資訊未整合
到公司內部系統，需要另外人工登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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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權變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營業人自建系統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多元交付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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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發票交換營業人自建系統上傳存證發票

營業人
(Turnkey)

電子發票整
合服務平台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A0101(開立)1

索取電子發
票證明聯
(買方簽署)

2

A0102(買方簽署)3

4

A0401(買方簽署)

5

將 A0101(賣方開立)
與 A0102(買方確認)
轉為A0401(買賣方合意)

※買方營業人未導入電子發票可採用之模式，但買方發票資訊未整合
到公司內部系統，需要另外人工登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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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權變加值中心內的交換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營業人自建系統上傳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多元交付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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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多元交付存證發票

大平台多元
交付存證發
票上傳

電子發票整
合服務平台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A0101(開立)1

索取電子發
票證明聯
(買方簽署)

2

A0102(買方簽署)3

4

A0401(買方簽署)

5

將 A0101(賣方開立)
與 A0102(買方確認)
轉為A0401(買賣方合意)
依平台制定CSV格式

※買方營業人未導入電子發票可採用之模式，但買方發票資訊未整合
到公司內部系統，需要另外人工登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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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發票傳送流程

B2B交換發票傳送流程

B2B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B2C存證發票傳送流程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

B2B交換發票傳送模式

B2B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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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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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加值中心
Turnkey

電子發票整
合服務平台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C0401(開立)1

索取電子發
票證明聯

3

4

上傳C04015

轉出C0401

買賣雙方確認
此交易就是交
換行為

2

買方統編(optional)

※採此交換模式，買方營業人未以載具索取發票，發票資訊需另外人工
登錄到內部系統或是呼叫電子發票平台的API將發票內容與企業內部系
統進行整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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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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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端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加值中心
Turnkey

電子發票整
合服務平台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C0401(開立)1

以載具索
取發票

3

4

上傳C04015

轉出C0401

買賣雙方確
認此交易就
是交換行為

2

買方

賣方

※採此交換模式，買方營業人以載具索取發票，可以透過API整合至
公司內部系統，不需另外人工登錄。

買方統編(optional)

過去稱無實體發票
未來稱票雲端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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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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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
賣方營業人
Turnkey

電子發票整
合服務平台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C0401(開立)1

索取電子發
票證明聯

3
4

上傳C0401

5

轉出C0401

買賣雙方確
認此交易就
是交換行為

2

※採此交換模式，買方營業人未以載具索取發票，需另外人工登錄到
公司內部系統，或是呼叫電子發票平台的API將發票內容與企業內部
系統進行整合。

買方統編(optiona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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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C存證發票傳送模式

實體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透過加值中心上傳B2C存證發票

實體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
雲端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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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端發票交換自建系統上傳B2C存證發票

賣方營業人
Turnkey

電子發票整
合服務平台
(大平台)

買方

賣方
賣方

ERP系統

C0401(開立)1

以載具索
取發票

3
4

上傳C0401

5

轉出C0401

2

※採此交換模式，買方營業人以載具索取發票，可以透過API整合至
公司內部系統，不需另外人工登錄。

買賣雙方確
認此交易就
是交換行為

買方統編(optional)

過去稱無實體發票
未來稱票雲端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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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營業人導入電子發票的效益

電子發票法規與系統建置關係

電子發票系統設計主要參考的法規

電子發票交換與存證概念說明

電子發票資料交換標準訊息建置指引概念

電子發票傳送模式介紹

電子發票的願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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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發票的願景

載具索取發票:
節能減碳，降低發票紙本索取，完成載具索取無實體發
票願景。

電子發票化:
不但發票電子化且做到系統整合效益與無實體化，做到
真正降低成本且進行企業流程的改造。

※如果只是將發票內容電子化，但未做到系統整合效益與無實體化，並未
真正降低成本且未進行企業流程的改造，非電子發票最終願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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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規為基礎至建置系統述說電子發票願景

B2B交換

B2B存證

B2C存證

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7條
(電子發票接收與上傳規定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5點
(電子發票合意方式規定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8點
(電子發票同意接收與索取發票

方式規定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31點
(電子發票證明聯落日條款)

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第12點
(電子發票交易相對人同意訊息

保存規定)

電子發票
完成交付

接收與上傳
平台

同意與合意
(交換)

索取發票
方式

交易相對人
同意訊息保

存

法規規定之基礎
任何交易都需
要完成交換
(雙方合意)

載具索取無
實體發票
(願景)

電子發票化
(願景)

發票電子化
(過渡)

電子發票
願景


